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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017 号决议 

“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的运行 

 

管理机构， 

忆及此前就多边系统运行做出的各项决议, 特别是第 1/2015 号决议； 

忆及需要为缔约方和按《国际条约》第 15 条签署了协定的机构提供定期指导，

以便多边系统能够有效和高效运行；  

忆及《国际条约》第 15.1 (a)条； 

还忆及《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第 6.5 和 6.6 条； 

注意到《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知识资产管理原则》对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各中心根据依《国际条约》第 15 条与管理机构所签协议履行义务的持续相关性，

包括涉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中心对正在培育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管理和分发利用；  

还注意到这些《知识资产管理原则》明确要求各中心遵守《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国际条约》框架内的义务，发挥监督和履约机制的作用。 

第一部分：多边系统中材料的可获得性  

1. 欢迎提供有关多边系统中材料的可获得性信息，并感谢缔约方在收集品层面

确认在多边系统中可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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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敦促尚未这样做的缔约方在收集品层面确定多边系统中的材料，将各自相关的

种质基本资料纳入全球信息系统，并邀请缔约方利用全球信息系统所依托的粮农组织

世界信息和预警系统、GENESYS 系统或其他现有信息系统通报这些资料；  

3. 强调带有全面特性描述和评价收集品的重要性，并呼吁缔约方以及自然人和

法人在多边系统内提供这些收集品及非保密的相关特性描述和评价信息； 

4. 请缔约方及其他材料持有者在自愿基础上利用全球信息系统数字对象标识符，

作为多边系统中可获取材料的一种识别方法； 

5. 要求秘书在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上更新多边系统中材料可获得性情况报告，

包括在该两年度缔约方通报的新收集品，以及由自然人和法人提供的收集品。 

第二部分：多边系统的运行  

6. 注意到 2016-2017 两年度 Easy-SMTA 系统和数据库方面取得的进展，要求秘书

为管理机构第八届会议提供多边系统内的种质分发信息，包括对缔约方和根据第 15条

所设机构的单独分析； 

7. 注意到需要为缔约方及多边系统用户提供充分的支持，并要求秘书视可获得

财政资源情况，保留多边系统运行服务台系统，并完成相关教育模块；  

8. 邀请缔约方及相关国际组织提供资源并与秘书合作安排多边系统培训计划和

研讨会； 

9. 还要求秘书视可获得财政资源情况，组织区域培训班，支持缔约方强化多边系统

的运行，包括针对多边系统中可获取材料的识别和通知，以及《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的运行，包括报告材料转让情况；  

10. 要求秘书继续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合作，尤其是合作实施联合能力建设计划

及对缔约方予以支持； 

11. 要求秘书继续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中心合作，在更广泛范围的提供方中

开展能力建设，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便实施多边系统并报告《标准材料转让协定》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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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中心对正在培育的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做法 

12. 感谢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各中心就正在培育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转让

提供了关于补充条件的信息，并邀请各中心继续在两年度报告中向管理机构就落实

依据《国际条约》第 15 条所签协议提供最新信息；  

13. 邀请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联盟通过秘书向管理机构提供关于《国际农业研究

磋商组织知识资产管理原则》实施状况的年度报告，这些资产涉及各中心在《国际

条约》框架下所管理的种质，包括作为专利或植物品种保护申请标的物的此类种质、

其部分或利用此种质所产生信息的情况，或是纳入根据《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原则》

成为有限使用或有限专属权协议伙伴关系的情况。  

第四部分：第三方受益人的运行 

忆及管理机构第三届会议批准了《第三方受益人程序》以落实依据管理机构指示

所立《标准材料转让协定》中规定的第三方受益人职责；  

还忆及根据《第三方受益人程序》第 4.2 条规定，第三方受益人可就《标准材料

转让协定》的提供方和接受方可能违反各自义务的行为向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了解情况； 

认识到第三方受益人需要充足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并且粮农组织作为第三方受益人

不应产生超过第三方受益人业务储备金总金额之负债；  

14. 注意到第三方受益人运行报告，并进一步要求秘书和粮农组织继续在管理机构

各届会议上提交此项报告； 

15. 强调《第三方受益人程序》第 4.2 条对于第三方受益人有效履行职能的重要性。

根据该条规定，第三方受益人可就《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的提供方和接受方可能违反

各自义务的行为向《标准材料转让协定》缔约方或任何其他自然人或法人了解情况； 

16. 决定将 2018-2019两年度的第三方受益人业务储备金维持在目前的 283,280美元

水平上，并在第八届会议上审议，呼吁尚未向该基金捐款的各缔约方、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向其捐款；  

17. 授权秘书按需提取第三方受益人业务储备金，以履行第三方受益人的各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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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欢迎秘书开发了有效且经济高效的信息技术工具和基础设施，便于在实施《第三方

受益人程序》第 4.1 条时提交、收集和存储信息，并要求秘书采取充分措施，确保

信息完整性，并在需要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保密性，同时继续进一步开发《国际条约》

的信息技术工具和基础设施，包括根据第 17 条的全球信息系统愿景和工作计划进行

开发。 

第五部分：多边系统内以及  

对《标准材料转让协定》执行和运行情况的审查及评估  

19. 决定在其第八届会议上进行《国际条约》第 11.4条和第 13.2(d) (ii)条中所预见的

审查，并要求秘书编写相关文件。  


